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科创中心
科研学术诚信承诺书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为规范学术行为，严明学术纪律，维护学术尊严，现拟定《科研学术诚信承诺书》，适用于每位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科创中心申花实验室开展实验的科研人员。
进入我院实验室的科研人员需要了解，具有以下行为之一者，原则上应认定为学术不端：
（一）侵占、抄袭、剽窃他人论文、报告、程序和研究数据等成果；允许或协助他人侵占、抄袭、剽窃自己或他人论文、报告、程序和研究数据等成果；请他人代写或代他人撰写论文、报告、程序等；购买论文、报告、程序、研究数据等作为自己的成果。
（二）篡改、伪造自己或他人的原始研究数据（包括试验数据、调查数据和软件计算结果等）和研究成果等；隐瞒不利数据用于伪造创新成果和新发现；在接受必要的调查时无法提供原始试验记录；未经严格论证主观臆造学术结论等。
（三）直接引用他人成果、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而未标明出处或论文雷同率（包括与直接翻译的成果比对）偏高。
（四）在未做贡献的科研成果中署名，署名位置高于实际贡献，共同完成的科研成果只署名部分成员，未经本人同意擅自属其名，或未经项目负责人同意标注资助基金项目等。
（五）重复发表或变相重复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包括一稿多投、用中文发表后又译成外文发表、一项成果以多篇论文分散发表而文章相互重叠，以论文形式发表后又不加改动以书的章节形式发表等。自己照抄或部分袭用自己已发表文章中的表述，而未列入参考文献。
（六）未经导师或项目负责人许可，将集体研究成果私自发表或故意透露或故意藏匿、隐瞒重要科研成果或科学发现
（七）违反有关保密规定，将保密事项对外泄露。如未经允许，盗用、贩卖、擅自传播或转让自己或他人的发明、科技成果和有关技术资料。
（八）故意夸大研究成果的科技含量、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
（九）提供虚假的学术经历、学术成果；采取伪造或涂改等手段制作推荐信、鉴定意见、评阅意见、成绩单、证书等有关个人学术情况的证明材料；采用不正当手段干预并影响学业成绩与各种奖励的评定，干预论文评阅、答辩或学位授予等。
（十）其他违背学术界公认的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

本人郑重承诺，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在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二院科创中心开展实验期间，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恪守学术道德，维护学术诚信，杜绝学术不端行为。如有违背，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